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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低，但調漲後一年下來也是好幾千元，在台北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二、宜蘭大學宿舍有 1,500 多個床位，已通過每學期收費調漲 2,000 元，漲幅 26.7%；該校也向

教育部申請調漲學雜費 2.5%，若依此幅度通過，有住宿舍的學生學雜費和住宿費，每年須

多付 5,000 多元。教育部統計共 23 所大學提案，今年 8 月要調漲學雜費，創近 8 年最多紀

錄，漲幅從 1.5%到 3.5%都有。 

（三十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敘利亞內戰慘烈，造成該國大量人民

流亡、失學；故，促請外交部秉人道精神兼拓展我國外交，

提供獎學金及名額允敘利亞難民來台就學。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聯合國統計，敘利亞自 2011 年 3 月 15 日爆發內戰以來，迄今已造成該國 22 萬人死亡、

400 萬以上難民逃離，以及國內 760 萬居民被迫遷徙（其中 140 萬人為兒童）；是全球繼伊

拉克戰爭後，近年死傷、破壞最嚴重的一場戰事。 

二、針對敘利亞內戰所造成人道危機，除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鄰邦皆收容敘國難民外，美

、日及歐洲多國則供有獎學金讓敘國學生於各自國內就讀，部分甚至開放難民名額；俱為

國際社會在尚無法終止敘利亞內戰的情況下，履踐人道責任、義務之努力。 

三、我國由於國情特殊，在國際上推展外交一向充滿阻力。如能比照美、日及歐洲各國，向敘

利亞難民提供獎學金，允其中部分來台就讀，除善盡身為國際社會一員之責任外，長遠而

言，更是成本低廉，但有希望獲得高回報的外交投資。 

（三十二）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高鐵財務危機，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高鐵在原 BOT 合約未到期前改變特許期年限是否違約，有失程序正義？ 

從法律角度、股東角度來看，新版財改案是一種為了延續高鐵生命的「妥協方案」。過去

高鐵 BOT 簽約時等同是一種「承諾」，現在因為投資成本太龐大，無法短期回收，只好再

延長特許期，這無疑改變當初的遊戲規則，對當時的競標人不公平。在原有的 BOT 合約內

任意改變特許期年限就是違約，也違反政府執行重大公共工程 BOT 案的行政契約平等、公

益原則，不管是減一年或增一年都違法。 

二、新股東坐享獲利，對原始股東是否公平？ 

當初高鐵是經過招標、評選團隊，政府才代替全民給予高鐵 35 年特許期，其中 9 年還在興

建，營運只剩 26 年，現在只因財務困難，原 BOT 合約還沒結束，就要另延長 35 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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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只要出錢，也不用建車站、鋪鐵軌，就可以坐享預估 4.9%利潤，根本不公平，政府憑

什麼說給誰就給誰？ 

三、勞保勞退認股，既有減損勞工退休金風險，也無法保證政府掌握多數股份。 

交通部新端出的「全民認股方案」，仍延續原財改案的精神，但調換募資順序。最引人注

意的是，原方案中，政府為確保掌握多數股權，第一階段私募對象鎖定泛公股八家特別銀

行、航發會和中技社（共 130 億元）。 

新方案搬出勞退、勞保等四大基金「打頭陣」，認購 78 億元；八家特別股銀行則退居最後

的認購順位。然而，勞退、勞保基金的盈虧影響數百萬勞工權益，若要長期持有，誰能保

證投資高鐵不虧錢？若投資遭到套牢或虧損，豈不形同坑殺勞工的養老金？ 

再換個角度看，若將來基金要出脫持股，則政府豈不是無法保持有高鐵多數股份，喪失主

控權？除非政府修法或立法院決議，限制四大基金不得任意處分高鐵股票，否則四大基金

一旦在公開市場上出售高鐵股票，政府對高鐵的主控權將立即喪失。 

四、「全民認股」誘因低，恐難有效吸引資金。 

雖然可以理解全民認股列為優先且高達 192 億元的規劃，是回應「圖利財團」的疑慮，但

問題是這會不會是一個「空包彈」？高鐵是一項公共基礎建設計劃，其特點是競爭小而收

益穩定，但回收期也長、股價不具爆發力。甚至因為是公共建設，受到政治干擾的情況遠

高於一般民間商業行為，營運不可能「將本求利」。 

因此，縱然高鐵財改計劃強調長期的平均報酬率可達 4.9%，是否能實現大有疑問。更何況

獲利能走高（代表股價可能上漲）的時間屬後期，民眾購買投資意願有多高，實在讓人不

敢期待。看看過去曾經引起搶購熱潮的固網、高鐵，民眾買進後，有那一個不是套牢、虧

本，就知道高鐵增資股想引發民眾熱購，除非折價夠多，否則大概很難達到募集資金目標

；但一旦折價發行，募集的資金又減少。 

五、政府先收購高鐵，待釐清 BOT 案責任歸屬後，再決定由國家自營或重新 OT，才是最妥善

的做法。 

外界質疑財改舊案有 8000 億元龐大利益，新案就冒出個四大基金認購、全民釋股、再將特

許期減五年，並不是真心想替高鐵解套，而是面對外界質疑做出讓步，還是要硬推財改；

全民釋股說得好聽，但未必利歸全民，且未來股本不當移轉，高鐵經營權恐陷入動盪。應

該朝向政府接管、買回思考，高鐵經營不下去就讓它倒閉，政府只要介入維持營運，「高

鐵列車照開」，不要再用「破產」、「影響營運」恐嚇民眾。由於高鐵實質上可以獲利，

只要政府再辦 OT，一定有人接，到時候再談特許年限才適當，才不會圖利新、舊股東。 

（三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我國今（104）年第一季的超額儲蓄率

為 15.84%，全年預測值則上修至 15.52%，創下民國 77 年以

來的最高，特提醒政府對此警訊應速謀對策。超額儲蓄愈高

代表國家缺乏投資動能，資金難以有效運用；當銀行這些閒


